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一○九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九年六月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復北路 12 號 
出席：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為 68,466,976 股，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數為 42,528,696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表決權者為 1,506,046 股)，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數股之 62.11%。 

主席：葉垂景   董事長    紀錄：許珮玲 小姐 

出席董事：葉垂景董事長、陳俊兆董事、潘燕民董事。 

列席：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徐榮煌會計師 

眾勤德久法律事務所 翁祖立律  師 

壹、 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略） 

叁、報告事項 

(一) 一○八年度營業報告。（如附件），敬請  洽悉。 

(二) 一○八年度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如附件），敬請  洽悉。 

(三) 資產減損情形報告。(請參閱議事手冊，從略) ，敬請  洽悉。 

議事經過:股東戶號 44499 號對於報告事項程序、公司 108 年度營運狀況、本公司轉

投資其它公司及審計委員會執行職權情形提出詢問，並經主席及公司相關

人員答覆及說明。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說 明：一、本公司一○八年度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權益變

動表及現金流量表業經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榮煌會計師及涂嘉玲

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 

三、謹提請  承認。 

議事經過:股東戶號 44499 號對於本公司轉投資其他公司及公司未來發展與轉型提

出詢問，並經主席及公司相關人員當場予以答覆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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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37,526,486 權票決後，贊成 36,271,600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252,426 權)，反對 8,72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 8,725 權)，棄權及未投票 1,246,16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 1,244,895 權)，贊成權數占股東出席表決權總數 96.65%，本案

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年度盈虧撥補案。 

說  明：一、本公司一○八年度本期待彌補虧損為 334,283,711 元。擬具之盈虧撥

補表請參閱附件。 

二、謹提請  承認。 

議事經過:股東戶號 44499 號對於盈虧撥補案進行之程序、公司未來經營方向提出詢

問，並經主席及公司相關人員當場予以答覆及說明。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37,526,486 權票決後，贊成 36,270,600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251,426 權)，反對 9,43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 9,438 權)，棄權及未投票 1,246,44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 1,245,182 權)，贊成權數占股東出席表決權總數 96.65%，本案

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 

伍、討論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本公司第六屆董事案。 

說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之任期於一○九年六月十三日屆滿，為配合本次股東

會之召開，提前全面改選。 

二、本次改選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應選董事七席（含獨立董事三席），任期

自民國一○九年六月十日至民國一一二年六月九日止，任期三年，原

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會完成時止。 

三、本次應選董事七席（含獨立董事三席），採候選人提名制，董事及獨

立董事候選人名單請參閱議事手冊第36頁附件五。 

四、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為之，請參閱議事手冊第46頁附

錄三。 

五、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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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1 錸德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葉垂景 35,174,040

1 錸德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楊慰芬 32,608,018

1 錸德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潘燕民 32,500,985

K10076**** 周萬順 32,346,423

獨立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G12001**** 林祖嘉 32,259,817

F12269**** 呂博能 32,171,182

P10206**** 吳榮生 32,161,035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之限制案。 

說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以順利拓展業務，爰依法提請股

東會同意，解除 109 年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之限制。 

三、提請股東會同意之解除競業限制明細，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37 頁附件

六。 

四、謹  提請決議。 

議事經過:股東戶號44499號對於董事競業禁止提出詢問，並經主席及列席之會計師、

律師當場予以答覆及說明。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37,526,486 權票決後，贊成 36,200,952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81,778 權)，反對 46,38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 46,384 權)，棄權及未投票 1,279,15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 1,277,884 權)，贊成權數占股東出席表決權總數 96.46%，本案

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 

股東戶號 44499 號對於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提出建議，並經主席及公司

相關人員當場予以答覆及說明。並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它臨時動議提出。 

柒、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40 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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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股東會議事錄係依公司法第183條第4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會

議進行之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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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 業 報 告 書 

各位股東、員工，大家好: 

本公司一○八年度（一○八年一月一日至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營業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如下： 

一○八年度營業收入為 500,566 仟元，營業毛損為 60,360 仟元，營業損失 148,623 仟元。

本期淨損為 454,024 仟元。 

(二)營業收支與獲利能力分析： 

1、 營業收支情形：本公司一○八年度本期淨損為 454,024 仟元。全年度營業活動現金

淨流入 167,134 仟元，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出 175,552 仟元，籌資活動現金淨流出

147,169 仟元。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 157,535 仟元。期末現金與約當現

金753,854 仟元。 

2、 獲利能力分析： 

年  度

分析項目  

財務分析 

108 年 107 年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23.45 18.53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 254.88 209.22

償債能力 

流動比率(%) 461.97 666.01

速動比率(%) 415.13 621.74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14.71 0.99

股東權益報酬率(%) -18.92 1.03

占實收資本

比率(%) 

營業利益(損) -21.71 (8.58)

稅前純益(損) -66.83 3.67

純益率(%) -90.70 3.75

每股盈餘 -6.7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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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三)研究發展成果： 

年度 研發成果 說明 

108 

Micro Pattern (Pitch = 2um) for UV-LED Applications 

以奈米壓印與乾蝕刻技術，製作

Pitch=2um 之奈米圖案，應用於

UVLED 

Micro Pattern (Pitch = 0.6um) for Micro-LED Applications

以奈米壓印與乾蝕刻技術，製作

Pitch=0.6um 之奈米圖案，應用於

Micr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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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此致 

     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俊兆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之一○八年度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永聯合會計

師事務所徐榮煌會計師及涂嘉玲會計師查核竣事，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狀況、經

營成果及現金流量。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虧撥補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

符，爰依照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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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

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

他事項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

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

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

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安可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

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

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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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認列

民國一○八年度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500,566仟元。主要經營業務為導電玻璃及圖案化藍寶石基板生產銷售等，由於市場產

業特性及顧客需求，涉及不同種類之交易條件，故需判斷並決定履約義務及其滿足之

時點，因此本會計師辨認客戶合約收入之認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執行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相關查核程序：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收

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並對所辨認之履約義務之收入認列程序進行交易流程了

解；評估並測試滿足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攸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針

對各產品別等進行售價、銷量、成本價及毛利率等之分析性程序，並針對前十大銷售

廠商客戶進行分析性程序；選取樣本執行交易詳細測試，並複核訂單中之交易條件及

相關銷貨單據，以確認滿足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之妥適性；在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

段時間執行收入截止測試並核對相關憑證，以確定收入認列於適當之期間；執行普通

日記簿分錄測試。

本會計師亦評估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有關與收入認列揭露之適當

性，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及六。 

非金融資產之減損

截至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淨額為新台幣 1,028,326 仟元，占資產總額約 36%。由於安可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部分產品所處市場景氣發生不利變動，顯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可能發生減損，由於此等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程序具高度主觀判斷及估計不確定特

性，因此本會計師辨認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執行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相關查核程序：了解管理階層評估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提列減損之過程及核准程序；透過實地盤點觀察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是否有過時、毀損或使用方式已於當期發生不利於企業之重大變動(該等變動包括資

產閒置或計劃停止)；參閱公司歷史資訊及其他外部市場產業分析報告等，檢視及評估

管理階層評估可回收金額相關數據內容及假設之合理性；評估管理階層對未來現金流

量預測所作之各種關鍵假設之合理性。

本會計師亦評估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有關非金融資產減損揭露之適

當性，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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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列入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中，部分子公司之財務報

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

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子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該等子公司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

總額分別為318,806仟元及0仟元，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11%及0%，民國一○八年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業收入分別

為158,086仟元及0仟元，分別占合併營業收入之32%及0 %；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被投

資公司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

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

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分別為0仟元及141,085仟
元，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0%及4%，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

之份額分別為0仟元及3,902仟元，分別占合併稅前淨利之0 %及16 %，採用權益法認列

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皆為0仟元，皆占合併其他綜合損益淨額之0 
%。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

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

階層意圖清算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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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

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

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

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安可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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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續)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

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

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

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

益。 

其他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八年度及民國一○七年度之個體財務報

告，並經本會計師出具包含其他事項段之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3)金管證(六)字第0930133943號 
(100)金管證(審)字第1000002854號 

徐 榮 煌

會  計  師︰

涂 嘉 玲

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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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新台幣仟元

金　　額 % 金　　額 %
4000 四、六.15及七 $500,566 100 $722,072 100
5000 六.13、六.18及七 (560,926) (112) (716,453) (99)
5900 (60,360) (12) 5,619 1
6000 六.13、六.16、六.18及七

6100 (19,764) (4) (11,500) (1)
6200 (40,146) (8) (41,104) (6)
6300 (22,159) (4) (11,793) (2)
6450 (6,194) (1) -  -  

(88,263) (17) (64,397) (9)
6900 (148,623) (29) (58,778) (8)
7000 六.19及七

7010 34,337 7 49,860 7
7020 (360,746) (72) 4,473 1
7050 (10,156) (2) (5,118) -  
7060 四 27,651 6 34,689 5

(308,914) (61) 83,904 13
7900 (457,537) (90) 25,126 5
7950 所得稅利益 六.21 3,513 1 1,940 -  
8200 (454,024) (89) 27,066 5
8300 六.20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

　　　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2,565 1 (6,611) (1)
832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

　　　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1,227 -  (4,965) (1)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617) (1) (2,577) -  
837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

　　　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750) -  (23) -  
(575) -  (14,176) (2)

8500 $(454,599) (89) $12,890 3

8600
8610 　母公司業主 $(459,139) $27,066
8620 　非控制權益 5,115 -  

小計 $(454,024) $27,066

8700
8710 　母公司業主 $(459,714) $12,890
8720 　非控制權益 5,115 -  

小計 $(454,599) $12,890

六.22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6.71) $0.40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6.71) $0.4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每股盈餘(元)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損)利歸屬於：

其他綜合損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一○八年度

代 碼 附　　註會　計　項　目

　　營業費用合計

營業損失

其他利益及損失

財務成本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稅前淨(損)利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一○七年度

董 事 長：葉垂景　　　　　　　　　　 　　　 經 理 人：姜明君　　　　　　　　　　   會計主管：黃卓凱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 併 綜 合 損 益 表
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損)利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管理費用		

　研究發展費用

本期淨(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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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

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

他事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安可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

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

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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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認列

民國一○八年度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342,480 仟元。主

要經營業務為導電玻璃及圖案化藍寶石基板生產銷售等，由於市場產業特性及顧客需

求，涉及不同種類之交易條件，故需判斷並決定履約義務及其滿足之時點，因此本會

計師辨認客戶合約收入之認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執行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相關查核程序：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收

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並對所辨認之履約義務之收入認列程序進行交易流程了解

；評估並測試滿足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攸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針對

各產品別等進行售價、銷量、成本價及毛利率等之分析性程序，並針對前十大銷售廠

商客戶進行分析性程序；選取樣本執行交易詳細測試，並複核訂單中之交易條件及相

關銷貨單據，以確認滿足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之妥適性；在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

時間執行收入截止測試並核對相關憑證，以確定收入認列於適當之期間；執行普通日

記簿分錄測試。

本會計師亦評估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有關與收入認列揭露之適當性，請參閱個

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及六。

非金融資產之減損

截至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淨額為新台幣 878,987 仟元，占資產總額約 33%。由於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產品所處市場景氣發生不利變動，顯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可能發生減損，由於此

等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程序具高度主觀判斷及估計不確定特性，因此本會計師辨認為

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執行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相關查核程序：了解管理階層評估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提列減損之過程及核准程序；透過實地盤點觀察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是否有過時、毀損或使用方式已於當期發生不利於企業之重大變動(該等變動包括資

產閒置或計劃停止)；參閱公司歷史資訊及其他外部市場產業分析報告等，檢視及評估

管理階層評估可回收金額相關數據內容及假設之合理性；評估管理階層對未來現金流

量預測所作之各種關鍵假設之合理性。

本會計師亦評估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有關非金融資產減損揭露之適當性，請參

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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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列入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個體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財

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

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

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

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分別為 88,570 仟元及 141,085 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 3
%及 4 %，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8,991
仟元及 3,902 仟元，分別占稅前淨(損)利之(2)%及 1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

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皆為 0 仟元，占其他綜合損益淨額皆為 0%。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

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繼續

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

算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

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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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續)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

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安可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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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續)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

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

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

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3)金管證(六)字第 0930133943 號 
(100)金管證(審)字第 1000002854 號 

徐 榮 煌

會  計  師︰

涂 嘉 玲

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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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
84

)
(1

3)
17

5,
21

7
6

保
留

盈
餘

合
計

(2
31

,3
54

)
(9

)
24

9,
49

4
8

34
00

其
他

權
益

(2
7,

10
7)

(1
)

(2
6,

83
9)

(1
)

3x
xx

權
益

總
計

2,
15

3,
32

1
82

2,
60

9,
32

9
82

負
債

及
權

益
總

計
$2

,6
26

,2
64

10
0

$3
,1

99
,9

46
10

0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董
事

長
：

葉
垂

景
　

　
　

　
　

　
　
　
　

　
　

　
　

　
　

　
　

　
　

　
　

　
經

理
人

：
姜

明
君

　
　

　
　

　
　

　
　

 
　

　
　

　
　

　
 
會

計
主

管
：

黃
卓

凱

一
○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續

)
民

國
一

○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及
一

○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安
可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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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碼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四、六.14及七 $342,480 100 $722,072 100

5000 六.12、六17及七 (440,200) (128) (716,453) (99)

5900 (97,720) (28) 5,619 1

6000 六.12、六.15、六17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7,770) (2) (11,500) (1)

6200 管理費用 (27,022) (8) (34,933) (5)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9,015) (6) (11,793) (2)

　營業費用合計 (53,807) (16) (58,226) (8)

6900 (151,527) (44) (52,607) (7)

7000 六.18及七

7010 其他收入 22,841 7 41,632 6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324,069) (95) 24,787 3

7050 財務成本 (7,958) (2) (5,118)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四 391 -  16,432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08,795) (90) 77,733 11

7900 (460,322) (134) 25,126 4

7950 六.20 1,183 -  1,940 -  

8200 (459,139) (134) 27,066 4

8300 六.19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

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2,565 1 (6,611) (1)

83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

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1,227 -  (4,965) (1)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0

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4,367) (1) (2,600) -  

(575) -  (14,176) (2)

8500 $(459,714) (134) $12,890 2

六.21

9750 $(6.71) $0.40

9850 $(6.71) $0.40

董事長：葉垂景　　　　　　　　　　　　　　　　　 經理人：姜明君　　　　　　　　　　　　 會計主管：黃卓凱

(請參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本期淨(損)利

其他綜合損益

稀釋每股盈餘

基本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元)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

稅前淨(損)利

所得稅利益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損失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一○八年度 一○七年度

營業收入

會  計  項  目

營業成本

營業毛(損)利

營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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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普
通
股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未
實
現

(損
)益

備
供
出
售

金
融
資
產

未
實
現

(損
)益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權
益
總
計

31
10

32
00

33
10

33
20

33
50

34
10

34
20

34
25

31
X

X
3X

X
X

$6
84

,6
70

$1
,7

00
,9

61
$6

7,
83

4
$8

92
$1

81
,7

90
$(

20
,4

04
)

$-
  

$2
1,

11
0

$2
,6

36
,8

53
$2

,6
36

,8
53

追
溯
適
用
及
追
溯
重
編
之
影
響
數

-  
-  

-  
-  

9,
92

7
-  

10
,8

06
(2

1,
11

0)
(3

77
)

(3
77

)
68

4,
67

0
1,

70
0,

96
1

67
,8

34
89

2
19

1,
71

7
(2

0,
40

4)
10

,8
06

-  
2,

63
6,

47
6

2,
63

6,
47

6
民
國

10
6年

度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  

5,
55

1
-  

(5
,5

51
)

-  
-  

-  
-  

-  
普
通
股
現
金
股
利

-  
-  

-  
-  

(4
1,

08
0)

-  
-  

-  
(4

1,
08

0)
(4

1,
08

0)

其
他
資
本
公
積
變
動

採
用
權
益
法
認
列
關
聯
企
業
及
合
資
之
變
動
數

-  
1,

04
3

-  
-  

-  
-  

-  
-  

1,
04

3
1,

04
3

-  
-  

-  
-  

27
,0

66
-  

-  
-  

27
,0

66
27

,0
66

-  
-  

-  
-  

49
(2

,6
00

)
(1

1,
62

5)
-  

(1
4,

17
6)

(1
4,

17
6)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  

-  
-  

27
,1

15
(2

,6
00

)
(1

1,
62

5)
-  

12
,8

90
12

,8
90

處
分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權
益
工
具

-  
-  

-  
-  

3,
01

6
-  

(3
,0

16
)

-  
-  

-  

$6
84

,6
70

$1
,7

02
,0

04
$7

3,
38

5
$8

92
$1

75
,2

17
$(

23
,0

04
)

$(
3,

83
5)

$-
  

$2
,6

09
,3

29
$2

,6
09

,3
29

$6
84

,6
70

$1
,7

02
,0

04
$7

3,
38

5
$8

92
$1

75
,2

17
$(

23
,0

04
)

$(
3,

83
5)

$-
  

$2
,6

09
,3

29
$2

,6
09

,3
29

民
國

10
7年

度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  

2,
70

7
-  

(2
,7

07
)

-  
-  

-  
-  

-  
提
列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  
-  

-  
25

,9
46

(2
5,

94
6)

-  
-  

-  
-  

-  
普
通
股
現
金
股
利

-  
-  

-  
-  

(2
0,

54
0)

-  
-  

-  
(2

0,
54

0)
(2

0,
54

0)

其
他
資
本
公
積
變
動

採
用
權
益
法
認
列
關
聯
企
業
及
合
資
之
變
動
數

-  
23

,6
84

-  
-  

(8
62

)
-  

-  
-  

22
,8

22
22

,8
22

民
國

10
8年

度
淨
損

-  
-  

-  
-  

(4
59

,1
39

)
-  

-  
-  

(4
59

,1
39

)
(4

59
,1

39
)

民
國

10
8年

度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  

-  
-  

(1
,6

49
)

(4
,3

67
)

5,
44

1
-  

(5
75

)
(5

75
)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  

-  
-  

(4
60

,7
88

)
(4

,3
67

)
5,

44
1

-  
(4

59
,7

14
)

(4
59

,7
14

)

處
分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權
益
工
具

-  
-  

-  
-  

1,
34

2
-  

(1
,3

42
)

-  
-  

-  
實
際
取
得
或
處
分
子
公
司
股
權
價
格
與
帳
面
價
值
差
額

-  
1,

42
4

-  
-  

-  
-  

-  
-  

1,
42

4
1,

42
4

$6
84

,6
70

$1
,7

27
,1

12
$7

6,
09

2
$2

6,
83

8
$(

33
4,

28
4)

$(
27

,3
71

)
$2

64
$-

  
$2

,1
53

,3
21

$2
,1

53
,3

21

董
事
長
：
葉
垂
景

經
理
人
：
姜
明
君

經
理
人
：
黃
卓
凱

民
國

10
7年

12
月

31
日
餘
額

民
國

10
8年

12
月

31
日
餘
額

民
國

10
8年

1月
1日

餘
額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民
國

10
7年

1月
1日

餘
額

民
國

10
7年

度
淨
利

民
國

10
7年

度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權
益
總
額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項
目

民
國

10
7年

1月
1日

餘
額

項
　
　
　
　
目

安
可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權
益
變
動
表

民
國
一
○
八
年
及
一
○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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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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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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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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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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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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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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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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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安
可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現
金
流
量
表

民
國
一
○
八
年
及
一
○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項
　
　
　
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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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
度

一
○
七
年
度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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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八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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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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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年度盈虧撥補表 

金額(新台幣元)

126,023,809 

(459,138,668)

(862,525)

(1,648,697)

1,342,370 

(334,283,711)

76,091,464 

25,946,537 

232,245,710 

0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項目 

期初餘額 

減 : 108 年度稅後淨損 

減 : 採用權益法認列關聯企業及合資變動數 

減 : 108 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加 :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益工具 

本期待彌補虧損 

彌補虧損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資本公積(發行溢價)彌補虧損 

期末未分配盈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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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候選人 

編號 姓名 持有股數 學歷 經歷 現職 

1 

錸德科技(股)

公司代表人 

葉垂景 

14,563,740 股 
美國史蒂芬理工學

院碩士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執行長 

錸德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錸德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葉垂景 

2 

錸德科技(股)

公司代表人 

楊慰芬 

14,563,740 股 
國立政治大學商學

院經營管理碩士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執行長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董事暨副執

行長 

3 

錸德科技(股)

公司代表人 

潘燕民 

14,563,740 股 文化大學碩士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總經理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暨副總經

理 

4 周萬順 0 股 
美國西太平洋大學

企業管理學博士 

一詮精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詮精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獨立董事 

編號 姓名 持有股數 學歷 經歷 現職 

1 林祖嘉 0 股 
洛杉磯加州大學經

濟系博士 

政治大學經濟系所

教授、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 

政治大學經濟系所

教授 

2 呂博能 0 股 

台灣大學法律系 

中央大學人力資源

管理研究所在職專

班 

日盛銀行人事、總務

部門 

日盛證券(股)公司

財務交割與總務部

門 

安可光電(股)公司

獨立董事暨審計委

員及薪酬委員 

3 吳榮生 0 股 
逢甲大學企業管理

學士 
渣打銀行副總裁 

鈺德科技(股)公司

獨立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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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解除競業限制明細 

編號 姓名 解除競業限制明細 

1 葉垂景 錸德科技(股)公司董事長、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中富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暨總經理、中原國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暨

總經理、一詮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金會董事、凱恩斯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太陽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錸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錸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暨總經理、

來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興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育

陞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Ritek Vietnam Corporation.Ltd.法人董事代表、Ritek 

Group Inc,(Cayman)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理、ART Management Ltd.(B.V.I.)之法人董

事代表暨總經理、Affluence Internsyionsl Co., Led. (B.V.I.)法人董事代表暨總

經理、Score High Group Ltd.(B.V.I.)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理、Max Online Ltd.法

人董事代表暨總經理、RIC Corp. Ltd.(Vietnam)法人董事代表、Advanced Media Inc.

法人董事代表、Golden Talent Investments Ltd法人董事代表、Kingdom Wealth Union 

Corp法人董事代表。 

2 楊慰芬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暨副執行長、中原國

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

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華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力錸光電

科技(揚州)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漢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

萬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錸工場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財團

法人錸德文教基金會董事長、大樂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凱恩斯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育陞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互力精密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厚聚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ART Management Ltd.之法人董事

代表、Jade Investment Services Ltd.法人董事代表、新寶資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 

3 潘燕民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暨副總經理、中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力錸

光電科技(揚州)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長代表暨總經理、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錸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

代表、錸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華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

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太陽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錸工場股份

有限公司監察人、昆山昆錸貿易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昆山滬錸光電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董事長代表、華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億而得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立

董事、互力精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厚聚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

表、厚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兆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新寶資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興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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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萬順 一詮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造科技(深圳)董事長、一詮精密電子(南京)董

事長、一詮精密電子工業 (中國)董事長、一詮科技(中國)董事長、立誠光電(股)董事

長、江門市國詮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光紅建聖(股)公司董事。 

5 林祖嘉 錸德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暨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錸寶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暨審

計委員及薪酬委員 

6 吳榮生 謚源實業(股)有限公司獨立董事暨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麗清科技(股)有限公司董

事、鈺德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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